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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王科技）《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南王科技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

式指引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南王科技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

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南王科技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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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南王科技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了南王科技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南王科技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南王科技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蔡斌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丁楠婷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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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2023]518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4,878.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7.55 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6 日止，本公司共募

集资金 85,608.9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8,228.07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77,380.83 万元。 

截止 2023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3]00020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2,207.69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到账总额 85,608.90 

减：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8,228.07 

减：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4,937.09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7,807.03 

减：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300.00 

减：手续费支出 0.05 

加：现金管理及利息收入 1,871.02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207.69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安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南王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中粤食品包装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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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账户，并分别与本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

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

行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广东南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中粤食品包装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银行应

当以邮件/传真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39860981 49,955.48 0.00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安支行 
1408011129601148417 30,000.00 0.00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40858687  7,109.0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47673853  5,044.02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47671072  54.59 活期 

合 计  79,955.48 12,207.69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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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380.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763.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7,044.1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2,672.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2.2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22.47 亿个绿

色环保纸制品智能工

厂建设项目 
否 38,853.14 38,853.14 1,264.8 40,481.35 

104.19
（注） 

2025 年 6 月 30 日 144.90 否 否 

2.纸制品包装生产及

销售项目 
是 23,826.87 1,554.94 0.00 1,554.94 100.00 2024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年产 38 亿个环保

纸质品建设项目 
是  22,271.93 14,498.75  20,707.83 92.98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2,680.01 62,680.01 15,763.55 62,744.12      

超募资金投向  

1.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4,300.00 4,300.00 0.00 4,3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未确定用途的超

募资金 
是 10,400.82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年产 38 亿个环保

纸质品建设项目 
是   10,400.82 0.00 0.00 0.00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4,700.82 14,700.82 0.00 4,300.00      

合计  77,380.83 77,380.83 15,763.55 67,044.12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4页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年产 22.47 亿个绿色环保纸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本项目于 2025 年 6 月结项，截止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收益 144.90 万

元，项目未达到预期收益原因如下：受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售价下降影响以及项目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导致单位产品

成本较高。 

2、纸制品包装生产及销售项目：公司通过优化产线设计，减少设备采购数量，目前已建产能可以满足华中市场需求；公司根据行业竞争、市

场需求情况变化、客户区域布局等因素，调整在全国的产能布局，着重加大需求更旺的华南地区的产能，将“纸制品包装生产及销售”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到“年产 38 亿个环保纸质品建设项目”；因项目已变更终止，项目不再计算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纸制品包装生产及销售”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1、公司客户大部分为快消品以及快餐餐饮企业，公司作为此类客户产品包装的配套企业，紧跟客户区域布局，贴近客户生产基地，缩

短物流半径，提高配送速度、提供更优质的印刷包装服务，有利于公司与客户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争取更多订单。否则，由于运输、时

间、风险成本过高，不利于公司承接距离较远的客户订单，客观上必然降低公司竞争力和经济效益。2、通过新募投项目的建设，旨在完善区

域性建设，加强以广东江门为中心的华南区域的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完成后，不仅有利于更快更好的服务品牌连锁型客户及当地客户，还能

充分利用生产基地当地的客户资源，从而拓展公司业务，优化公司生产管理，降低公司的综合运营成本。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2023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3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 
2、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募投项目不再建设，原募投项目未使用金额（不含利

息收入净额）为 22,271.93 万元，新募投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2,672.75 万元（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0,400.82 万元，募集资金

22,271.93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纸制品包装生产及销售项目”变更

为“年产 38 亿个环保纸质品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革新大道 1108 号（13）华莱士产业园内 4#厂房”变更为“广

东省江门市鹤山市鹤山工业城 A 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纸制品包装生产及销售项目”变更

为“年产 38 亿个环保纸质品建设项目”。本次调整前为公司以募集资金 23,826.87 万元以借款方式提供给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湖北南王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设，调整后为将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2,271.93 万元及超募资金 10,400.82 万元合计 32,672.75 万元分别以提供

20,672.75 万元借款给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广东南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增资 12,000 万元方式提供给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广东中粤食品包装

有限公司以实施新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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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为 25,550.84 万元，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24,937.09 万元，

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613.74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已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2024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4 年 9月 13 日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的超募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超募资金和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存单及结构性存款已赎回。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2,207.69 万元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注：年产 22.47 亿个绿色环保纸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投入金额含利息收入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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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5 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 38 亿个环保

纸质品建设项目 
纸制品包装生产及

销售项目 
32,672.75 14,498.75 20,707.83 63.38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2,672.75 14,498.75 20,707.8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加快产能规划及产业布局，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4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将原募投项目

“纸制品包装生产及销售项目”变更为“年产 38 亿个环保纸质品建设项目”，原募投项目不再建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